附件三
电汇确认书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收件人：白宇勃  苏云其先生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邮编：050000
电话：（86311）88611649  88611809
传真：（86311）88611305
信箱：suyunqi@coamc.com.cn
主题：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2011_1）号资产包交易
为购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通过要约邀请公开竞价方式处置的不良资产包（编号为2011_1），已根据以下提供的信息，将注册费共计【  】元电汇至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账号：100147727814
名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开户行：中国银行石家庄市中山支行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电话: （86311）88611649  88611809
附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2011_1）号资产包，注册费
注： 注册投资人应支付与电汇金额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

电汇详情亦列载于下，相关电汇文件附于本函：
电汇日期：
起期：
注册费汇出行：
附相关电汇复印件（请说明）是/ 否
此致，
注册投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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